
臺北市政府 93.11.03.  府訴字第０九三二五０四五三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代　理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醫療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北市衛三字第０九

三三二七五一二００號行政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五十日內另為處分。

　　　　事　　實

一、訴願人係本市中正區○○路○○號○○樓「○○眼科診所」負責醫師，藉由記者之採訪

　　，於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週刊第一二六期第六十九頁刊登違規醫療廣告乙則，其

　　內容載有訴願人之照片及「○○眼科專業團隊讓你看見清楚與美麗屈光矯正手術，是這

　　三、四年來最熱門的幾項醫療項目之一......○○眼科願意就這兩年豐富的臨床經驗，

　　提出心得與讀者分享。　○○眼科○○○醫師認為，一個成功的屈光矯正，與三方面有

　　關。第一、醫師的技術是否成熟......慎選屈光手術醫師是不容乎（忽）視的課題。照

　　顧你的眼睛健康專業醫師群○○○師○○眼科機構主治醫師......○○○醫師......○

　　○眼科機構主治醫師......○○○醫師　臺北○○眼科院長......○○○醫師○○診所

　　院長......」之宣傳廣告，經民眾向本市大安區衛生所檢舉，案經該所於九十二年十一

　　月三日訪談訴願人之代理人○○○，並當場製作談話紀錄後，以九十二年十一月七日北

　　市安衛字第０九二三０九九三五００號函報請原處分機關處理。

二、嗣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市衛三字第０九二三七五二七０００號函囑

　　本市中正區衛生所調查取證，經該所於九十二年十二月九日派員親赴「○○眼科診所」

　　訪談訴願人之代理人○○○，並當場製作談話紀錄及開執業醫事人員管理檢查工作日記

　　表後，以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北市正衛三字第０九二六０七五０七００號函報請原處

　　分機關核處。原處分機關乃以九十三年一月五日北市衛三字第０九二三八三九八二００

　　號函請行政院衛生署釋示系爭廣告之內容是否違反醫療法第六十條、第六十一條之規定

　　。經該署以九十三年四月十九日衛署醫字第０九三００００六０七號函復略以：「主旨

　　：所詢貴市『○○眼科醫療機構』於○○週刊第一二六期刊登醫療廣告，是否逾越醫療

　　法第六十條、六十一條之規定乙案......說明：......二、依醫療法第六十一條第五款

　　業明定，醫療廣告不得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本案該則廣告，其內容標明○○眼科專業

　　團隊，○○眼科願意就這兩年豐富的臨床經驗，提出心得與讀者分享，並刊登其所稱專



　　業群醫師之照片與學經歷，顯係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其稱該診所並不知情，顯係卸責

　　之詞，其違規醫療廣告事實明確，應依法處理。」原處分機關遂審認訴願人違反行為時

　　醫療法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一條第一款及第五款規定，爰依同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以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北市衛三字第０九三三二七五一二００號行政處分書，

　　處以訴願人五千元（折合新臺幣一萬五千元）罰鍰。上開行政處分書於九十三年四月二

　　十九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向本府提起訴願，十月十五日補充

　　訴願理由，十一月一日補正程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行為時醫療法第八條規定：「本法所稱醫療廣告，係指利用傳播媒體，宣傳醫療業務

　　，以達招徠患者醫療為目的之行為。」第十條規定：「本法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六十條第

　　一項規定：「醫療廣告，其內容以左列事項為限：一、醫療機構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

　　、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二、醫師之姓名、性別、學歷、經歷及其醫師、專科醫師、

　　優生保健醫師證書字號。三、公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及其他非商業性保險之特約醫院

　　、診所字樣。四、診療科別、病名及診療時間。五、開業、歇業、停業、復業、遷移及

　　其年、月、日。六、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播放事項。」第六十一條

　　規定：「醫療廣告，不得以左列方式為之：一、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二、利用出售或

　　贈與醫療刊物為宣傳。三、以公開祖傳秘方或公開答問為宣傳。四、摘錄醫學刊物內容

　　為宣傳。五、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六、與違反前條規定內容之廣告聯合或並排為宣傳

　　。七、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為宣傳。」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六十條、第六十一條規定或擅自變更核

　　准之廣告內容。......」第八十五條規定：「本法所定之罰鍰，於非財團法人之私立醫

　　療機構，處罰其負責醫師。」

　　同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本法第八條所稱傳播媒體，指廣播、電視、錄影節目帶、

　　新聞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影片及其他傳播方法。」

　　行政院衛生署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衛署醫字第０八九００一一六二一號函釋：「主旨：

　　有關醫療廣告經報社出具證明，係報社之工商服務、產業動態報導，而非醫療院所廣告

　　刊載......說明：......二、依醫療法第六十一條第五款規定，醫療廣告不得以藉採訪

　　或報導為宣傳之方式為之。本案所詢事項，該工商服務、產業動態報導，其內容如涉有

　　為該醫療院所或醫師宣傳之情事，應屬違反上開醫療法規定之違法醫療廣告。」九十三

　　年四月十九日衛署醫字第０九三００００六０七號函釋略以：「主旨：所詢貴市『○○

　　眼科醫療機構』於○○週刊第一二六期刊登醫療廣告，是否逾越醫療法第六十條、六十

　　一條之規定乙案......說明：......二、依醫療法第六十一條第五款業明定，醫療廣告



　　不得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本案該則廣告，其內容標明○○眼科專業團隊，○○眼科願

　　意就這兩年豐富的臨床經驗，提出心得與讀者分享，並刊登其所稱專業群醫師之照片與

　　學經歷，顯係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其稱該診所並不知情，顯係卸責之詞，其違規醫療

　　廣告事實明確，應依法處理。」臺北市政府九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府秘二字第九０一０七

　　九八一００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九十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依據：一、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

　　二、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二項。公告事項：......六、本府將下列業務委

　　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醫療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系爭報導純係○○○醫師被動受訪，報導內容係刊載媒體自主處理，媒體誇大渲染，

　　　示意討好之心態，受訪者無法加以干涉或變動，○○○醫師屬善意不知情第三者，當

　　　事人在受訪時說明所屬醫療機構名稱或醫師個人經歷資料，實為其個人為言論負責任

　　　之良好態度，並無「刻意強調」之行為，況且媒體為確保可信度，並求自保與超然立

　　　場，刊載文稿時一定「指名道姓」揭露受訪醫師之學經歷與診療機構，此舉坊間各家

　　　平面媒體或電子媒體隨處可見，刊登媒體更以坊間類似採訪報導充斥，此模式並不違

　　　法。

（二）至於○○週刊同期報導第七十一頁刊登之文稿屬相關企業之形象廣告，內容純係由刊

　　　載媒體處理，然其內文既無醫療詞句，也無誇大言語，係原處分機關片面認定為「醫

　　　療廣告」，未有犯罪行為，也無處罰依據，規定籠統，屬主觀認定，尚嫌武斷。

（三）按「罪刑法定主義」原理，行政處分應依實際處罰行為人，不能僅依單一採訪行為，

　　　同時處罰兩家診所，尤其對毫無犯意及行為之經營者，導致在同一相關診所服務之醫

　　　師遭受池魚之殃，請准予撤銷原處分。

三、卷查訴願人藉由記者之採訪，於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週刊第一二六期第六十九頁

　　刊登如事實欄所述違規醫療廣告乙則，此有本市大安區衛生所九十二年十一月七日北市

　　安衛字第０九二三０九九三五００號函及所附系爭廣告影本、九十二年十一月三日訪談

　　訴願人代理人○○○之談話紀錄、本市中正區衛生所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北市正衛三

　　字第０九二六０七五０七００號函、九十二年十二月九日訪談訴願人代理人○○○之談

　　話紀錄及開執業醫事人員管理檢查工作日記表影本等附卷可稽。至訴願人主張系爭報導

　　係○○○醫師就其豐富臨床經驗提出心得與讀者分享，處於被動受訪，報導內容係媒體

　　自主處理，其為善意不知情之第三者，原處分機關推定訴願人藉由採訪宣傳醫療業務，

　　與事實不符等節。按前揭行政院衛生署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衛署醫字第０八九００一一

　　六二一號函釋，醫療廣告不得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縱報社出具證明，係報社之工商服

　　務、產業動態報導，如其內容涉有為該醫療院所或醫師宣傳之情事，應屬違反上開醫療



　　法規定之違法醫療廣告。查本件系爭廣告之內容除載有「○○眼科專業團隊　讓你看見

　　清楚與美麗」等詞句外，並刊登其所稱包含訴願人在內之專業群醫師之照片與學經歷，

　　應足以認定系爭報導有為訴願人診所宣傳之情事，顯係訴願人藉採訪報導為其診所宣傳

　　，此亦經行政院衛生署九十三年四月十九日衛署醫字第０九三００００六０七號函釋審

　　認在案；況且訴願人接受記者之採訪並拍照，依一般經驗法則，訴願人至少應能預見該

　　雜誌社會將其採訪內容及訴願人照片刊登，而該刊登廣告之結果並不違背訴願人之本意

　　。查本件系爭廣告內容刊有訴願人診所名稱及其名銜，有為訴願人診所宣傳之情事，業

　　說明如前，已達訴願人招徠病患醫療之目的；且本案廣告利益歸屬訴願人，涉有為訴願

　　人負責之診所宣傳之情事，自應認屬訴願人之醫療廣告。又醫療業務有別於一般商品，

　　為使民眾之醫療品質獲得保障，適當規範醫療廣告實有其必要性，是行政院衛生署乃函

　　頒前揭函釋規定，作為各醫療機構刊登醫療廣告之準繩，是訴願人刊登違規醫療廣告之

　　事證應可認定，訴願主張核不足採。另有關訴願人主張坊間類似採訪報導充斥，此模式

　　並不違法乙節，惟坊間相關報導究否為違規醫療廣告而有違反醫療法規之情事，係屬應

　　由原處分機關另案查核之問題，然並不影響本案訴願人系爭違規事實之成立。又訴願人

　　主張行政處分應處罰實際行為人，不能以單一採訪同時處罰兩家診所乙節，查本件訴願

　　人之違規情節已如前述，至有關系爭報導所涉及之其他診所負責醫師是否予以處罰，乃

　　屬另案認定問題，訴願人尚難據此而邀免責，是訴願理由，不足採據。

四、惟查本件原處分機關於系爭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北市衛三字第０九三三二七五一二０

　　０號行政處分書說明二之所認定之違規事實及處分理由，除認訴願人違反行為時醫療法

　　第六十條第一項及第六十一條第五款規定外，尚核認其違反行為時醫療法第六十一條第

　　一款規定，惟查系爭報導之內容，僅有訴願人診所所屬醫師之資料，然此是否屬假借他

　　人名義為宣傳？不無斟酌之餘地。本件原處分機關就其認定訴願人違反行為時醫療法第

　　六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之違規事實部分所憑理由及依據為何？經遍查全卷，並未見原處分

　　機關之說明，故此部分事實仍有未明，容有釐清確認之必要。再者，本件原處分機關於

　　前揭處分書說明二所認定之違規事實另敘及系爭週刊報導第七十一頁之廣告，其內容載

　　以「......光? 創造了這個世界? 而我們重塑了光......○○眼科......電話......」

　　，惟查訴願人於該週刊第六十九頁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之系爭違法醫療廣告與前開第七

　　十一頁之廣告，核屬二則不同之廣告，縱令原處分機關認該第七十一頁之廣告另有違規

　　情事，亦應與訴願人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之違法醫療廣告，分別予以處理。準此，原處

　　分機關於系爭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北市衛三字第０九三三二七五一二００號行政處分

　　書說明二之處分事實及理由中敘及前開第七十一頁之廣告內容之部分，不無疏略，自有

　　未洽。從而，為求原處分之正確性，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

　　日起五十日內另為處分。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十一　月　　 三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